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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石狮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关于建立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机制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施意见》（闽人社文

〔2018〕281 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我市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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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个人缴费档次标准和缴费补贴调整机制 

2019 年 1 月起，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和缴

费补贴标准调整为 12 档，分别为（括号内为缴费补贴）：200

元（45 元）、300 元（55 元）、400 元（65 元）、500 元（75 元）、

600 元（85 元）、700 元（95 元）、800 元（105 元）、1000 元（125

元）、1500 元（175 元）、2000 元（225 元）、2500 元（275 元）、

3000 元（325 元）。原选择缴费档次 100 元的，2019 年对应的

缴费档次统一调整为 200 元；原选择缴费档次高于 200 元且原

缴费档次已取消的人员，2019 年对应的缴费档次统一按低一档

标准调整缴费档次，也可由参保人员另行申请新的缴费档次。

申请中断补缴和一次性补缴等补缴类业务的，按调整后的档次

标准自主选择档次缴费。 

对低保户、特困对象、非重度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计

生对象中二女户女儿和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计生对象手术并

发症人员等缴费困难群体的，代缴标准调整为代缴 100%的最低

标准养老保险费。对重度残疾人代缴标准调整为代缴 200%的最

低标准养老保险费。 

二、确保老年城乡居民享受养老待遇 

根据全民参保计划的要求，为如期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

全覆盖目标，2020 年底前，允许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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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未满 60 周岁、现已超过 60 周岁、但目前尚未参保的具有

我市户籍的人员，补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手续，

补缴保费（不享受政府补贴），从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次月起

领取养老金，以确保老年城乡居民应保尽保、应发尽发，共享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三、完善待遇确定机制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

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由我市及以上人民政府确定标准并全额

支付给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由个人账户全

部储存额除以计发系数确定。引导激励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早

参保、多缴费，增加个人账户资金积累，优化养老保险待遇结

构，提高待遇水平。 

四、建立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我市将根据省最低基础养老金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物价变动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标准情况，结合

地方财力实际情况，适时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标准，对 65 岁及以上参保城乡老年居民予以适当倾斜。 

五、加强部门协同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履行职责，把政

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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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做好政策宣传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采取多种方式全

面准确解读政策，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保，鼓励长缴多得、多

缴多得，使政府惠民政策深入人心，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石狮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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